個案撮要
投訴水務署多收水費，而且屬下職員在處理投訴時有不當之處
某社會服務中心主任B先生投訴水務署出錯，向中心多收水費，經自動轉帳，從中心的銀行戶口扣去230萬元，而事後處理他這宗投訴的人員，卻又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
中心通常都是在到期付款日之前兩星期收到水費單，但這次卻要到有關款項自動轉帳後，始收到水費單，以致未能及時察覺水費額有誤，阻止款項轉帳。
B先生表示，他是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初查核銀行月結單時，才發現此事。當時他發覺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戶口有一筆巨款被自動轉帳，用以繳交水費，於是立即致電水務署查詢，但出乎他意料之外，該署職員似乎一早就知道多收水費一事。
最後，中心雖獲發還多付的款項，但卻因為水務署多收款項而須繳付借項利息127.6元，以及損失4,088元的存款利息。B先生認為水務署應向中心作出解釋，並賠償中心的財政損失。可是，該署不但不肯承認錯誤及作出賠償，反而怪責中心遲遲察覺不到戶口被扣去巨款。令B先生更加不滿的是，該署一名人員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他這宗投訴，並且對中心的行政能力，作出一些不適當的批評。
根據水務署供認的資料，發生這宗投訴，原因是該署當初抄錄水錶度數時出錯，及至自動轉帳繳費時，該署職員又一錯再錯，沒有中止轉帳，結果導致中心的銀行戶口被扣去230萬元。有鑑於此，本署的結論是，第一點投訴是成立的。
水務署鑑於該署確曾向中心多收水費，所以願意把中心實際所付的127.6元透支利息發還，但該署卻不肯繳付中心申索的那筆理論上所損失的4,088元存款利息，理由是該署收取的款項是從轉自中心的來往戶口，而來往戶口根本不會賺取利息。
在水務署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發出的信中，其中一段這樣寫道：「像你們這樣一所財政管理妥善的機構，銀行戶口在沒有紀錄的情況下，突然被提取如此一筆巨額款項，卻竟然未能即時發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B先生認為，這次出現問題，是由水務署而不是中心所引起，所以該署不應作出如此的批評，況且中心如何運作，亦與該署無關。
水務署堅稱，該署說這番話，並不是存心冒犯B先生，只不過是想質疑中心怎可能在戶口巨額透支超過一星期後，始發現此事，希望藉此證明中心方面亦應負上一定責任，從而把該署日後可能須承擔的賠償責任減至最低。
B先生解釋中心未有察覺戶口被扣去230萬元，是因為當天戶口的期初結餘存款數額超過300萬元，而這筆款項是供支付中心的各項支出之用。以往倘戶口透支，銀行方面會提醒B先生屬下職員，而職員通常亦會一早收到有關的付款通知書。但這次扣款繳費，中心事前並沒有收到水費單，而是要到九月初，才從銀行方面得悉此事。假若水務署不是保留原本那張水費單不予寄出，中心便能及時察覺水費額有誤，阻止銀行從戶口中扣款繳費。關於中心沒有察覺戶口被扣去款項的問題，本署認為B先生的解釋未嘗沒有道理。
本署明白，水務署是有需要維護政府的利益，但平心而論，從各項證據所見，上述那封信的字眼確實大有問題，因為對於B先生而言，這次明明是水務署多收水費在先，豈料卻反被該署批評中心的財政管理機制有問題。
總的來說，本署認為水務署應該可以委婉一點，避免在信中使用這類挑釁性及假設性的字眼。雖然水務署聲稱該署並非存心強詞奪理，但那封信確是令人覺得該署認為中心應該對未有及早察覺戶口被扣去巨款負上責任。有鑑於此，本署的結論是，第二點投訴是成立的。
整體而言，這宗投訴是成立的。
本署建議水務署署長考慮(a)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那封信的內容，致函向B先生道歉；(b)是否有需要檢討取消自動轉帳的程序；及(c)提醒負責處理水費帳目的職員必須遵照正確的程序，更改自動轉帳安排。
對於本署認為第二點投訴應該成立這個結論，水務署署長表示遺憾，但接納全部三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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